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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奖学金制度是就学援助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地方高等教育的津贴制度存在弊
端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入不敷出，一些地方制定了奖学金制度代替了津贴制度。各地对奖学金申请的基本

条件、程序、分配名额及金额、发放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地方奖学金制度运作机制初步形成。奖学金制度的

制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就学压力，但是奖学金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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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援助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对高等教育的就学援助形式多样，包括免费、

公费、津贴制度、奖学金制度和助学贷金制度。奖

学金制度是对品行端正、学业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

的一项制度。到３０年代中期，安徽、陕西、甘肃、
察哈尔、山东、江西、福建、云南、南京等地区都

制定了奖学金制度，地方高等教育的奖学金制度运

作机制初步形成，本文拟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地方

高等教育的奖学金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奖学金制度的形成

助学制度古已有之，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以

免除徭役和免费提供食宿为形式的助学制度。汉朝

的助学制度为后代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到了清朝，

已经形成了给学生银两的 “膏火”制度。鸦片战争

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教育思潮开始传入

并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对中国传统的 “膏

火”制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清末各种新式学堂不

仅对学生施行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住宿、伙食

和各种书籍，但是由于政府财政经费入不敷出，经

费的短缺成为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所以教育收费成为政府的共识。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颁布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所有学堂除师范学堂外必须

交纳学费，这标志着教育收费制度的出台以及 “膏

火”制度的废除。同时 《奏定学堂章程》也规定了

对优秀学生进行救助，规定大学可每学年对学生当

中品行端正、学术优深者给予免收学费的奖励，“其

凭每学年终考试之成绩，由大学总监督及分科大学

监督定之”，同时规定获得奖励的学生在奖励期间，

如果有品行不良、学业懈怠或者 “身罹疾病无成业

之望者”，取消奖励资格。［１］

１９１２年，北洋政府成立后，颁布 《学校征收学

费规程》，规定除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免收学费

外，大学每月征收银元三元的学费，高等专门学校

每月征收银圆二元至二元五角。［２］学校收费制度的制

定最大负面影响就是使大批优秀的学生因为家庭贫

寒无法承担学费而失去学习的机会，造成了教育机

会的不平等。教育收费也促进了近代助学制度的兴

起，于是各地以津贴制为重要形式的就学援助制度

开始兴起。津贴制度就是各省对本省在各地求学的

学生给予一定的补助，由于各地的经济状况的不同，

各地的津贴采用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以１９１８年北京
大学学生的津贴为例，各省的津贴形式主要分为三

类：一类是每年金额若干由学生均分，以江苏 （共

五千元）和江西 （共二千元）为代表；二类是每年

每生若干，而名额不固定，以吉林 （额内学生每年

一百元，额外学生每年五十元）、山西 （每生每年

一百元）、安徽 （每生每年一百零八元）、陕西 （每

年本科生二百元，预科生一百元）、甘肃 （每年本

科生二百元，预科生一百六十八元）、广西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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